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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职称评审行为、统一评审程序，提高评

审质量，建立客观、公正的教师职称评审机制，为学院合理

使用人才提供保障，根据国家、省和学院职称政策的有关规

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设立了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

员会，是负责评审我院专业技术人员是否具备相应专业高、

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条件的组织。其职责是按照规定的评

审权限、范围、程序，依据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标准

条件，评定申请人的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

第三条 高评委会、中评委会、初评委会按照教学、科

研、实验、图书资料系列分别设立。

第二章 评委会的组织

第四条 学院高评委由 13 名委员组成。委员由具有正高

级职称的人员组成，其中外单位委员不少于三分之一。高评

委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1人。

第五条 学院高评委按学科设立若干专业（学科）评议

组。评议组由 5名以上具有本专业正高级职称的成员组成，

其中评审正高级职称的评议组，评议组成员应具有正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评议组组长一般由评委会委员担任。

第六条 学院中评委会由 11 名以上委员组成。委员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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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专业中、高级职称的人员组成。其中，高级职称的委员

不少于委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外单位委员不少于三分之一。

中评委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1人。

第七条 学院中评委按学科设立若干专业（学科）评议

组。评议组由 5名以上具有本专业中、高级职称的人员组成。

评议组组长一般由评委会委员担任。

第八条 高、中级评委会委员实行滚动式管理，每年评

审工作开展前根据评审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动情况，可进行增

补和调整。对于违反评审工作纪律、调离原专业岗位及其他

不能履行职责的专家，应及时调整。评委会委员和评议组成

员名单不对外公布。

第九条 初评委会的要求按照中评委会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评委会的管理

第十条 评委会委员、评议组成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

的政策法令，具有良好的科学品德和思想道德规范。

（二）作风正派，办事公道，能认真履行职责，遵守评

审工作纪律。

（三）学术造诣深，知识面广，在本专业（学科）同行

中有较高知名度，掌握本专业国内外最新理论和科技动态。

（四）有丰富的专业技术工作实践经验，从事本专业工

作一般在 10 年以上，并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年以上。

（五）热心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参加评审活动的

时间和精力，能自始至终地坚持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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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时担任 2个以上评委会或评议组的委员。

第十一条 评委会委员和评议组成员必须遵守：

（一）准时参加评审会议，并按评审程序进行评审工作；

（二）保守秘密，不得以任何理由泄露评委会委员、评

议组成员名单、住址和评审讨论、表决情况；

（三）不答复任何个人、组织（上级人事职改部门除外）

对评审情况的查询。

第十二条 评委会日常工作办公室挂靠人事处，负责组

织学院职称评审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评委会评审通过的人员，经公示无异议后，

上报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

第十四条 对于不能执行国家、省、学院有关规定和职

称评审条件，违反评审程序和评审纪律，不能保证评审质量

和不能正确履行评审职责的评委会委员、评议组成员，学院

将根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评委会日常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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